产品采购合同
合同编号：GYXS-SB-2024-001
签订日期：2024年XX月XX日

​第一条 合同目的
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）第7.2.10条要求，甲方委托乙方供应符合高水效等级的卫生器具，用于古韵新生——张爱玲故居低碳活化再利用项目​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，确保满足绿色建筑节水器具评分要求。

​第二条 产品要求
1. ​水效等级标准：
· 全部卫生器具需满足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（GB 28377-2019）要求，并符合以下条款：
· ​选项1：全部卫生器具水效等级达到2级（得8分）；
· ​选项2：50%以上卫生器具水效等级达到1级，其余达到2级（得12分）；
· ​选项3：全部卫生器具水效等级达到1级（得15分）。
· ​本项目目标：选择 ​选项3（全部1级）​，水效标识需经国家认证机构检测并附检测报告。
2. ​产品清单：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水效等级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
	节水坐便器
	152-1A
	20
	1级
	XXXX
	XXXX

	节水洗手盆
	598-2B
	15
	1级
	XXXX
	XXXX

	节水淋浴器
	541-3C
	10
	1级
	XXXX
	XXXX

	​合计
	
	
	
	
	​XXXXX


3. ​技术要求：
· 产品需提供中国水效标识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；
· 安装后需通过第三方节水性能验收测试。

​第三条 交付与验收
1. ​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供货及安装。
2. ​验收标准：
· 产品与合同清单一致，无破损、功能正常；
· 水效标识清晰，检测报告真实有效；
· 现场抽检水流量符合1级水效标准（坐便器≤4.0L/次，淋浴器≤9.0L/min）。

​第四条 付款方式
1. 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后支付总价款的30%；
2. 进度款：货到现场验收合格后支付60%；
3. 质保金：10%作为质保金，验收合格后1年内无质量问题付清。

​第五条 违约责任
1. 乙方未按期交付或产品不达标，每日按合同总额的0.5%支付违约金；
2. 甲方未按期付款，每日按未付金额的0.3%支付滞纳金。

​第六条 附件
1. 《建筑节能设计报告书》（含项目概况、建筑面积、楼层信息等，见附件1）；
2. 《水效标识检测报告》（由乙方提供，见附件2）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​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​
日期：​
乙方（盖章）：​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​
日期：​

